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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宜蘭縣環境知識競賽活動須知 
壹、目的： 

促進本縣各級學校學生及社會大眾，關注環境保護議題，汲取環境保護

知識，踐履環境保護責任，增加對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「環境 E 學院」網站

資源的認識與運用，促進環境保護知識的學習與實踐，並將環境教育落實於

日常生活，以提昇民眾的環保行動力。 

貳、辦理單位 

一、 指導單位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教育部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。 

三、 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七星嶺教育基金會。 

參、競賽日期及地點 

日期 109年 9月 20日(星期日) 

地點 
宜蘭縣政府文化局（地址：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 101號） 

報到處及競賽場地：二樓演講室 

組別 報到時間 比賽時間 

國小組 07:30-08:00 08:00-10:00 

國中組 13:20-13:50 13:50-15:50 

高中(職)組 09:40-10:00 10:10-12:10 

社會組 15:30-15:50 16:00-18:00 

肆、參賽資格、組別及人數：本次競賽之各類組報名人數上限如下表所示。 

組別 

參賽資格(宜蘭縣轄內) 

報名人數上限 
學校在學學生 

非學校型態 

實驗教育者 

國小組 
109學年度（8月以後）

國民小學在學學生 

滿 7~12歲 

(109年 8月 1日後) 
275人 

國中組 
109學年度（8月以後）

國民中學在學學生 

滿 13~15歲 

(109年 8月 1日後) 
275人 

高中(職)組 

109學年度（8月以後）

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

校在學學生（含五專 1-3

年級學生） 

滿 16~18歲 

(109年 8月 1日後) 
120人 

社會組 年滿 18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 100人 

備註：每人僅能擇一縣市報名參加，經查如有冒名或重複報名者，一律取消

參賽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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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報名起訖時間及各組報名規定： 

於 109年 6月 15日(星期一)起至 109年 9月 4日(星期五)止，一律採

取網路報名（網址 http://www.epaee.com.tw/），額滿為止，逾期不受理。 

一、社會組：採個別報名。 

二、 國小、國中及高中職組：由各級學校自行辦理參賽同學遴選作業(辦理方

式不拘，惟須注意其公平性)或採個人報名，報名時以學生為單位，每名

參賽學生須提供學校名稱、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，以資識別。各校最多

報名人數規定如下： 

(一)國小組：12班(含)以下各校至多 5人，13-24班(含)各校至多 10人，

25班(含)以上各校至多 12人。 

(二)國中組：20班(含)以下各校至多 7人，21-40班(含)各校至多 10人，

41-60班(含)各校至多 18人，61班(含)以上各校至多 30人。 

陸、競賽題目命題範圍： 

包含政府政策及時事、「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」之指定影片（如下表所

列）及環境知識相關議題。前述指定影片置於「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」

(https://elearn.epa.gov.tw/Default.aspx)之「知識競賽影片」專區。 

109 年環境知識競賽之指定影片名單 

序號 影片名稱 環境教育時數 

1 山海紀行 0.5小時 

2 絕處逢生－讓瀕絕植物回家 0.5小時 

3 雉在菱里 1小時 

4 大有玄機 1小時 

5 海洋垃圾影像紀錄 0.5小時 

6 豐部落－走進賽德克巴萊 0.5小時 

合計 4小時 

 

柒、競賽規則： 

採「淘汰賽」、「驟死賽」二階段方式辦理，如遇同分或超額情形，再以

「PK賽」決定名次序位。 

一、淘汰賽： 

(一)每場次競賽人數以 150人為上限。 

(二)各組別依報名人數，採分批方式辦理。批次順序於參賽者完成報名後，

由主辦單位逕行安排，並於競賽報到時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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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參賽者完成報到手續後，應攜帶大會名牌或名貼及有照片身分證件（學

生證、身分證、健保卡或駕照）準時入場，並經工作人員核對身分後對

號入座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。(所有參賽者統一將身分證明文件置於桌

面，以備核對。) 

(四)賽程開始與結束由試務中心以工作人員宣布通知。工作人員宣布「競賽

開始」後始進行本日賽程。工作人員宣布「競賽結束」後，一律應停止

作答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。答案卡由工作人員收回並清點無誤後始可離

場，答案卡不得攜帶出競賽場地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。 

(五)競賽試題共計 50 題，皆為 4選 1之選擇題，競賽時間 40分鐘，答對 1

題得 1分。 

(六)競賽試題以現場投影方式呈現，每 1題為一幕，宣讀完題目及選項後，

參賽者隨即在答案卡上作答，當唸出「下一題」時，則布幕切換至下一

題畫面。 

(七)以畫卡方式答題，大會發放競賽答案卡，答案卡須以 2B鉛筆畫記，若

有塗改請以橡皮擦將原畫記擦拭乾淨，不得使用修正液（帶），如有畫

記不明顯或污損導致電腦無法判讀，由參賽者自行負責，不得異議。 

(八)參賽者應自備 2B 鉛筆及橡皮擦，必要時可使用透明墊板或透明鉛筆盒

（不得有圖形、文字印刷於其上），其他非競賽用品請勿攜入賽場，亦

不得向其他參賽者借用文具。 

(九)繳交答案卡後，現場以投影方式公布試題及答案。若試題有疑義時，應

立即舉手向試場人員提出，待由裁判團判決後公布，離開競賽場地後將

不再受理。 

(十)於答案公布結束且無疑義後，於淘汰賽結束後，在投影幕上公布參賽者

成績及名次，並公布晉級者姓名及編號。 

(十一)各類組擇優取分數前 30%者，進入驟死賽，若前 30%之門檻有同分者，

最多增額錄取 10 名，人數超過 10名則現場以「PK賽」決定進入驟死

賽的名單。 

二、驟死賽： 

(一)參賽者完成報到手續後，應攜帶大會名牌或名貼及有照片身分證件（學

生證、身分證、健保卡或駕照）準時入場，並經工作人員核對身分後對

號入座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。(所有參賽者統一將身分證明文件置於桌

面，以備核對。) 

(二)以舉牌方式回答，若參賽者當場棄權不予遞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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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競賽題目以 4選 1的方式作答，每位參賽者桌上有選項 1至選項 4之四

面牌子，參賽者以舉牌方式答題，採單題答錯即淘汰方式進行，直至選

出 5名地區代表為止。 

(四)司儀宣讀題目後，唸出「請準備」，參賽者手持選定的牌子但不舉起，

待司儀唸出「3、2、1請舉牌」時，全體參賽者必須同時將牌子舉至胸

前高度，未舉牌或舉牌後又換牌者，視同該題答錯立即淘汰。 

(五)答對之參賽者留在原座位繼續回答下一題，答錯之參賽者依工作人員指

示離場或安排至會場後方並保持肅靜。 

(六)若競賽答案有疑義時，應立即舉手向裁判團提出，由裁判長當場解釋判

定，一旦競賽進入下一題後或離開競賽會場後將不再受理。 

三、PK賽： 

(一)依循前款第 2目至第 6目辦理。 

(二)PK賽以優先進行後段名次序位賽為原則，若參賽者當場棄權不予遞補。 

(三)「淘汰賽」之 PK 賽，應持續到分出晉級「驟死賽」者為止。 

(四)「驟死賽」之 PK 賽，應持續到分出前 5名之名次為止。 

(五)對試題有疑義時，同前款第 6目辦理。 

四、各類組前 5名獲得代表宜蘭縣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09年 11月 14

日(星期六)假高雄科技大學(第一校區)所舉辦之全國賽總決賽。經選拔代

表本縣參加環境知識競賽決賽人員，請依規定，於 109年 10 月 6日前，

至「109年環境知識競賽」網站（http://www.epaee.com.tw/）報名。(各

類組前 5名若因故無法參加全國賽，將依名次遞補代表本縣參賽) 

五、評審裁判：邀請 2位(含)以上專家學者擔任裁判，賽事進行中如有爭議事

項，以裁判團判決為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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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獎勵 

一、學校薦派的參賽者可參加環境教育知識網路測驗，成績優異者由各學校自

行獎勵，同時擇取優勝人員參加本縣「109年宜蘭縣環境知識競賽」。 

二、「109年宜蘭縣環境知識競賽」等第區分如下表，各組成績第 1名列為特

優，第 2名至第 5名列為優等，第 6名至第 10名列為甲等，頒贈優渥獎

品及獎狀，各類組前5名獲代表本縣參加109年環境知識競賽全國總決賽。

（比賽時間及比賽方式另訂）其他參賽者頒贈宣導品。 

三、國中組榮獲特優及優等學生，可列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

序「多元學習表現」計分。 

等第 名次 獎勵 

特優 第 1名 新臺幣壹萬元(10,000)等值獎品或禮券，及獎狀 1張 

優等 

第 2名 新臺幣捌仟元(8,000)等值獎品或禮券，及獎狀 1張 

第 3名 新臺幣陸仟元(6,000)等值獎品或禮券，及獎狀 1張 

第 4名 新臺幣肆仟元(4,000)等值獎品或禮券，及獎狀 1張 

第 5名 新臺幣參仟元(3,000)等值獎品或禮券，及獎狀 1張 

甲等 

第 6名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(1,400)等值獎品或禮券，及獎狀 1張 

第 7名 新臺幣壹仟參佰元(1,300)等值獎品或禮券，及獎狀 1張 

第 8名 新臺幣壹仟貳佰元(1,200)等值獎品或禮券，及獎狀 1張 

第 9名 新臺幣壹仟壹佰元(1,100)等值獎品或禮券，及獎狀 1張 

第 10名 新臺幣壹仟元(1,000)等值獎品或禮券，及獎狀 1張 

四、指導老師敘獎：依據「宜蘭縣政府所屬學校校長教師及所屬人員獎懲裁量

基準－教師及其他所屬裁量基準表」敘獎--指導學生個人參加縣級單項比

賽績優者：第 1名教練或指導老師 1人嘉獎 2次；第 2名及第 3名教練或

指導老師 1人嘉獎 1次。(高中職指導教師將建請學校依權敘獎)。 

五、承辦單位、人員依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公立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宜蘭縣政府所屬學校校長教師及

所屬人員獎懲裁量基準」圓滿達成任務者，依獎勵辦法辦理敘獎。 

六、參加人員核發環境教育學習時數 2小時。 

玖、其他競賽應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，請參賽選手配合比賽現場相關防疫作

業(如：體溫量測、手部清潔消毒及競賽期間配戴口罩等)。 

https://topics.mohw.gov.tw/COVID19/mp-20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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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參賽者應遵守競賽規則，且應準時完成報到手續，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者以

棄權論。參賽者臨時發生事故，不能入場參加競賽時，應事先向大會報備

棄權。 

三、為節省競賽現場領獎時間，參賽者務必於競賽當日報到時繳交領獎者之領

獎者所得申報資料表(附件)，包含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無身分證者交

付戶口名簿影本）。 

四、參賽者如有不可抗拒之因素須調整賽場座位，請於入場 5分鐘內向現場工

作人員提出，競賽說明開始後恕不受理。 

五、參賽者經判定取消參賽資格時，則同時喪失領取奬金(獎品)及奬項資格。 

六、非競賽用品如參考書、文宣品、計算紙等，以及電子辭典、計算機、行動

電話、平板電腦、呼叫器、鬧鐘，及收音機、MP3、MP4等多媒體播放器

材，一律不准攜入賽場，若攜入賽場，於競賽說明開始前，放置於賽場內

大會工作人員指定之位置；電子產品須先關機或拔掉電池。若未依規定放

置，無論是否發出聲響，經發現者一律取消參賽資格。 

七、參賽者競賽時不得飲食、抽煙、嚼食口香糖等，並應保持競賽環境整潔，

並注意安全衛生與公共秩序。 

八、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，迫切需要在考試時飲水或服用藥物，須於賽前持相

關證明經大會同意，在大會工作人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。 

九、競賽開始後，若有身體不適請舉手並由大會工作人員陪同至大會服務中心，

進行初步處理（嚴重者將送醫求診），並依競賽者意願可由大會工作人員

陪同回競賽會場，但不得要求延長競賽時間或補考。 

十、競賽場內嚴禁談話、左顧右盼等行為。若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，作弊事實

明確者，取消競賽資格。 

十一、競賽進行中嚴禁參賽者隨意走動進出，違者取消競賽資格。 

十二、參賽者之相關陪同人員請勿進入競賽會場。 

十三、如遇警報、地震，應遵照大會工作人員指示，迅速疏散避難。 

十四、有關獲得獎品者之所得扣繳相關事宜，獲獎者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8

類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，並依同法第 88條規定，應繳納

所得稅 10％。 

十五、為響應節能減碳，不提供一次用餐具，請參加活動人員自備環保杯。 

十六、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活動辦法各項規定，若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

隨時公布並保有最終解釋權與增修權，且保留變更競賽活動辦法及獎金、

獎品內容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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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競賽流程表 

如有提前調整賽程，另由環保局及教育處公告；流程僅供參考，各時段

活動將依競賽作業實際情形與參賽人數，彈性調整。 

109年 9月 20日（星期日） 

活動時間 國小組 高中(職)組 

07:30~08:00 國小組報到  

08:00~09:00 國小組淘汰賽(含競賽規則說明)  

09:00~09:10 公布國小組淘汰賽成績  

09:10~09:40 國小組驟死賽(含競賽規則說明)  

09:40~10:00 成績統計、公布→頒獎、合照 高中(職)組報到 

10:00~10:10 離場 進場 

10:10~11:10  高中(職)組淘汰賽(含競賽規則說明) 

11:10~11:20  公布高中(職)組淘汰賽成績 

11:20~11:50  高中(職)組驟死賽(含競賽規則說明) 

11:50~12:10  成績統計、公布→頒獎、合照 

 

109年 9月 20日（星期日） 

活動時間 國中組 社會組 

13:20~13:50 國中組報到  

13:50~14:50 國中組淘汰賽(含競賽規則說明)  

14:50~15:00 公布國中組淘汰賽成績  

15:00~15:30 國中組驟死賽(含競賽規則說明)  

15:30~15:50 成績統計、公布→頒獎、合照 社會組報到 

15:50~16:00 離場 進場 

16:00~17:00  社會組淘汰賽(含競賽規則說明) 

17:00~17:10  公布社會組淘汰賽成績 

17:10~17:40  社會組驟死賽(含競賽規則說明) 

17:40~18:00  成績統計、公布→頒獎、合照 

 

拾壹、活動諮詢專線 

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    宋小姐 9907755分機 159 

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七星嶺教育基金會 張小姐、許小姐 9907755分機 157、1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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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請以正楷填寫此表，並親筆簽章，此基本資料僅供本次活動核對使用，絕不另作其他用途＊ 

請完成填表、黏貼證件及簽章後於競賽報到時繳交 

「109年宜蘭縣環境知識競賽」領據暨所得申報資料表 

參賽組別 社會組 高中(職)組 國中組 國小組  

得奬項目 

於競賽當日公告 

獲獎後，請擇一勾選 

特優：第一名  

優等：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 

甲等：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

參加奬 

茲收到財團法人七星嶺教育基金會支付之獎品或禮券  

合計新臺幣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（NT$          ）  

所得性質：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  扣繳率：    % ，NT$           

實領新臺幣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（NT$          ） 

得奬人姓名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戶籍地址 (郵遞區號：    )      縣/市   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 里/村 

    鄰         路/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參賽者若未成年，需請法定代理人加填下列欄位  

法定代理人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地址 (郵遞區號：    )      縣/市   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 里/村 

    鄰         路/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中華民國109年9月20日 
填寫申報資料表前請詳細閱讀領奬注意事項 ！ □我已詳閱領奬注意事項並遵守相關規定  

請黏貼 

參賽者身分證正面影本 

非本國國籍者請黏貼參賽者中華民國居留證 

請黏貼 

參賽者身分證反面影本 

非本國國籍者請黏貼參賽者中華民國居留證 

 

附件 

紅

框

內

請

勿

填

寫 



9 

領奬注意事項 

一、此表必須附上得獎人之身分證正反面或戶口名簿清楚之影本1份，作為核對身分

使用（不退還，為確保得獎者資料安全，可在該身分證影本上註記：僅限『109

年宜蘭縣環境知識競賽』使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） 

二、為節省競賽現場領獎時間，參賽者務必於競賽當日報到時繳交領獎者之領獎者

所得申報資料表(附件)，包含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無身分證者交付戶口名

簿影本）。 

三、戶籍地址請依身分證資料詳細填寫。 

四、競賽當天未進入驟死賽之參賽者，於淘汰賽成績公布後依大會公布時間至競賽

會場外領獎處簽領獎品或禮券。 

五、本競賽活動之禮券或等值獎品皆須依中華民國稅法繳納所得稅。 

六、依所得稅法暨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，若不願意配合，則視為自動棄權，不

具得獎資格，扣稅說明如下： 

(一)獎項金額若超過新臺幣1,000元，獎項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，

故得獎人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收據方可領獎。 

(二)獎品價值或獎金金額超過新臺幣2萬元（含）以上，需另扣繳10%稅額。得獎

人若為外籍(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處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)，改依規

定扣繳20%稅率。 

七、得獎人若未依規定期限內完成領獎手續，或因個人資料錯誤導致無法聯絡者，

或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且領獎時未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收(領)據者，皆視

為自動棄權，不具得獎資格。 

八、主辦單位保有更換獎品與獎額分配或修改計畫之權利，得獎者不得要求轉讓或

折抵現金，否則視同放棄資格。 

九、得奬人（所得人）如為外僑或無身分證字號之華僑，請於得奬人姓名欄位加填

英文姓名，身分證字號欄請填寫居留證字號。 

十、若不願意配合相關稅務申報，則視為自動棄權，不具得獎資格，獎項不遞補。 


